
于田县 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和幼儿园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细则》和自治区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安排，现就于田县 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资格认定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认定范围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

申请相应教师资格：

（一）具有于田县户籍人员；

（二）持有于田县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不含临时居住证或暂住证）；

（三）新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在读研究生以及在读

专升本学生；

（四）在于田县服役的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五）在于田县学习、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包括

持有效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且居住地在于田的港澳台居

民；在新疆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的港澳居民、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

台湾居民。



二、认定条件

（一）思想品德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

的教育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

裂，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有良好的

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学历要求。申请教师资格应当具备《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细则》规定的相应学历。申请

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师范教

育类毕业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认定小学、初级

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三）普通话要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的普通话水

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普通话水平测

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申请语文、小学全科教师资

格任教科目的申请人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

（四）教育教学能力要求

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新疆普通高等学校 2021 届及以前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毕业生成绩登记表须含在学期间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

教学实习鉴定，成绩均合格），可直接申请认定与所学专业

一致的教师资格。所学专业与申请认定的教师资格种类学科



不一致的人员或毕业生成绩中没有教育教学实习鉴定环节

者，需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

2.新疆普通高等学校 2022 届及 2023 届本专科师范类毕

业生，按照《关于做好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过

渡工作的通知》要求进行认定；2022 届及 2023 届疆内本专

科师范类毕业生，完成《教育学》《心理学》必修课，完成

不少于一学期的教育实习实践后，在毕业前需由学校统一组

织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和学科专业课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

可直接申请认定与培养目标规定的培养学段、所学专业一致

的教师资格。毕业生也可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及面试。如毕业生申请与培养目标规定的培养学段、所学专

业不一致的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及面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网站

（http://ntce.neea.edu.cn）查询）；

3.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均合格），

取得有效期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可登陆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ntce.neea.edu.cn）查询）；

4.属于国家免试认定改革范围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师范

生，通过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考核并取得《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三、工作安排

2023 年下半年于田县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具

体工作安排如下：

网上报名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10:00—9 月 25

日 17:00，符合上述认定条件人员可在此时间内进行网上报

名。

四、认定流程

（一）网上申报

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

格网”（https://www.jszg.edu.cn）进行网上申报。申请人可

提前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注册个人账号（注册需选择“教

师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口”），完成实名核验，完善个人信

息中心的各项信息。

2.在网报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仔细阅读并按要求签署

《个人承诺书》，上传近期免冠正面 1 寸彩色白底电子证件

照片。

3.申请人在申报教师资格种类及任教学科时，须确保正

确无误，一经申报，不得随意更改（“外语”仅限于：报名

系统内没有的小语种学科。如报英语学科，须选择“英语”，

不得选择“外语”）。



4.网上报名由阅读网上申报协议、填写身份信息、选择

认定机构、填写认定信息、确认申报信息、阅读注意事项、

提交认定申请、申报提醒等步骤组成，报名完成后，在“申

报提醒”界面会以红色字体提示“报名成功”，同时生成报

名号，请申请人牢记报名号。申请人须按照户籍所在地、居

住地或就读院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认定公告认真

填报认定所在地、认定机构与确认点等相关信息。不得跨区

县选择现场确认机构。

5.网上报名环节，申请人的学历信息、普通高等院校全

日制应届毕业生学籍信息、《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可在线核验，核验通过的，现场确认时无需出示相关原件（或

打印件）。如验证不通过，则按以下步骤操作，且在现场确

认时出具原件：

（1）“普通话证书信息”验证不通过，请选择“录入证

书”类型，补全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的电子版证书；

（2）“学历学籍信息”验证不通过，请选择“无法核验

的学历” 类型，补全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的电子版证书；

（3）如果申请人持有的学历为港澳台地区学历或者国

外留学学历，无法进行学历核验，请选择核验类型为港澳台



地区学历或国外留学学历，并上传《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建议持港澳台学历或国外学历

的申请人提前在“中国留学网”进行学历认证。

（二）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核

现场确认时间：2023年 9月 26日 10:0—9月 28日 17:00。

其中：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 2023 年 9 月 26 日，申请小

学教师资格人员 2023 年 9 月 27 日，申请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人员 2023 年 9 月 28 日。

现场确认地点：于田县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0

号教育局窗口（于田县阿热勒桥斜对面）。

现场确认时须提交如下材料，由于田县教育局认定机构

进行资格审核：

1.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复印件。

2.户口簿（或我区居住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1）向户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的，提

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向居住证签发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的，

提供有效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向就读学校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的

新疆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及专升本学生，提供注



册信息完整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学籍信息经在线

核验通过的，现场确认时无需提供复印件）。

（4）驻新疆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应提供由所属部

队相关部门出具的申请人隶属该驻疆部队的人事关系证明。

（5）港澳台居民须提供有效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原件。

3.学历证书原件（经在线核验通过的，现场确认时无需

提供）。不能通过系统比对或取得港澳台学历者，现场确认

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学历信息不能通过系统比对的申请人（中等师范

学校、中 等 职 业 学 校 学 历 除 外 ） ， 须 同 时 提

供 通 过 “ 学 信网”(https://www.chsi.com.cn/)查验打印的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1 份。

（2）取得港澳台学历的申请人，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国外学

历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经在线核验通过的，



现场确认时无需提供）。

5.教育教学能力证明。

（1）新疆普通高等学校 2021 届及以前师范类专业毕业

生，须提交人事档案中由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毕业生成绩登

记表复印件一份（含在学期间的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

教育教学实习鉴定表格复印件各 1 份），并加盖档案管理机

构（部门）印章；

（2）新疆普通高等学校 2022 届及 2023 届师范类毕业

生，按照《关于做好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过渡

工作的通知》要求，提交学校组织的测试成绩合格单；

（3）属于国家免试认定改革范围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师

范生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由认定报名系统核验，

无需提供；

（4）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者，取得有效期内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由认定报名系统核验，

无需提供。

6.加盖当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公

章（当次有效）的《体检表》（见附件 2、3），体检表上的

结论应明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7.近期免冠正面 1 寸彩色白底证件照 2 张(与教师资格认



定网上报名电子照片同版，背面写明姓名、网上报名序号，

用于办理教师资格证书）。

8.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人的无犯罪记录信息由教师资

格认定机构核查，无需个人提供。

港澳台居民须由申请人自行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或台湾地区的有关部门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香

港、澳门申请人需由教育行政部门协助提供函件的，通过认

定机构与自治区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联系出具。

申请人以上任何环节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行为

的，一经查实，自发现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

师资格。

认定材料一人一档，请申请人将以上材料按要求整理，

装入自备的牛皮纸档案袋，并打印档案袋封面（附件三）。

（三）体检要求

1.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

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人员应在于田县教育局指定县级及以上医院体检，体检结论

为合格。具体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

检办法（修订）的通知》要求执行。

2.妊娠期的申请人可免检孕妇不宜的体检项目，在其他



可检测项目合格的情况下，视为体检合格，但需由主检医生

在体检表上签署妊娠情况说明。申请人在提交体检合格证明

时需附上妊娠反应为阳性的检测报告或围产检查档案等证

明材料。

3.申请人需先参加现场确认，现场确认通过后方可参加

体检，体检地点为于田县人民医院，由于田县教育局统一组

织，体检时间按于田县人民医院要求分批次另行通知，体检

结果由于田县教育局统一领取（体检结果当次有效）。

（四）资格认定

现场确认、资格审核、体检、证书发放等工作，于田县

教育局应按当地申报人数等情况，有序开展。具体工作计划，

于田县教育局报和田地区教育局审核后通过教育行政部门

网站向社会公布。于田县教育局在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日起

30 个法定工作日内做出资格认定的结论并公示。在认定工

作开展期间，申请人可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查看当前

认定状态等信息。

（五）证书发放

经认定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应按照于田县教育局通知

要求，凭身份证原件按时到于田县教育局人事科领取教师资



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发放过程中发现有误的（持证人姓名，

族别，性别，身份证号码），于田县教育局按照管理权限依

程序及时更正。

五、其他事项

（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要在规定时间内安全有序、万

无一失地完成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二）其他未尽事宜详见请申请人务必及时查阅，以免

错过于田县教育局认定机构的工作安排。

联系方式：于田县教育局人事科：0903-6816715

艾老师：15276008111

附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附件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幼儿园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附件 3：于田县 2023 年下半年认定教师资格认定一人一档材

料封面

于田县教育局

2023 年 9 月 10 日


